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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VOD 视频点播技术是计算机技术、网络技术、
多媒体技术发展的产物，是一项全新的信息服务，其广泛的运

用领域已深入到各高校。一方面，笔者对高校的 VOD 系统中

作品、制品的性质和来源做出了分类，并针对各个类别的作品、
制品的著作权问题进行了分析，其中重点讨论学校下载网络侵

犯作品、制品时的责任问题。另一方面对学校是否可以以著作

权的“合理使用”这一限制著作权的制度来保护自己权益，得出

了自己的结论。

[关键词]VOD 点播系统；局域网；信息网络传播权；合理

使用

一、VOD 视频点播系统的界定和运用

VOD（video- on- demand）意思是按需要的视频流播放，是

近年来新兴的一种传媒视频点播技术方式。①VOD集计算机技

术、网络技术、多媒体技术发展的产物,是一项全新的信息服

务。该技术最早产生于日本, 由中心电脑系统根据用户的点播

需求将电影或录影节目直接传送到家庭的家庭娱乐系统。②在

学校、企业、事业单位、娱乐场所这一技术已得到广泛使用，近

年来在广大高校中得到普及。教师、学校、学生可以把课件和重

要的讲课录像、重要的会议、比赛、教育片等其它各种作品、表
演、录音录像制品上传到该系统中，使得校园局域网内的用户

（绝大部分为学生和教职员工）可以不受时间限制点播。正是因

为 VOD视频点播系统内上传的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的来

源的广泛性和受益人群的特殊性使得这一领域的著作权侵权

问题也值得深入探讨。

二、高校 VOD 视频点播系统内容的来源及各类

来源的著作权问题

（一）高校 VOD 视频点播系统内容的分类

笔者浏览过许多高校的 VOD点播系统，其上传的内容主

要包括：第一，学校和各个学院的重要会议和活动的视频；第

二，学生自制的音乐、视频作品；第三，系统管理者（即学校）上

传的自网络下载的电影、电视剧、电视节目、MTV、歌曲等作品、
表演、录音录像制品；第四，学校自行购买与教学有关的录音录

像制品。
（二）学校上传的学校活动视频和学生自制音乐、视频的性质

其中第一类学校和学院的重要会议和活动只是一种事实

活动，对这种事实活动的记录就是《著作权法》第五条和《著作

权法实施条例》第五条所定义的“通过报纸、期刊、广播电台、电

视台等媒体报道的单纯事实消息”的时事新闻的一种，因此不

构成作品，更不存在作品著作权问题。第二类学生自我制作的

音乐、视频。学生自我创作的音乐、视频等如果具有独创性即可

构成作品，创作者学生即是作者，既然学生自愿将其作品让管

理者上传到 VOD点播系统中供局域网（此处指校园网）内所有

用户观看、欣赏，那么管理者合法的享有了信息网络传播权。因
此学校上传第二类内容也不存在侵权问题。

（三）学校上传自网络下载的作品、制品的著作权问题

1.性质

第三类，系统管理者学校上传的自网络下载的各类电影、
电视剧、电视节目、MTV、歌曲等作品、录音录像制品。这正是本

文讨论的重点。从网络下载的内容分为两类：一类为来源合法，

该作品是著作权人自己上传到网络的作品允许他人自由下载，

或者是从著作权人处取得作品网络传播权的人上传到网络的

作品，如近两年随着打击侵犯知识产权的活动的深入开展，产

生了许多合法的电影下载网站。这些网站能够提供合法的下载

服务，是因为网站本身从著作权人处取得信息网络传播权。另

一类即是来源违法，这类作品主要是各网站提供的未从著作权

人取得信息网络传播权的各种音乐作品、电影作品和以类似摄

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如近年来被屡屡推上被告席的迅

雷、百度、新浪网等各门户网站作为网络内容提供商或网络链

接提供商所提供的侵犯作品。这些网站提供未经著作权人许可

下载作品的服务，通过网站点击率来增加广告收入，这种一次

传播主体本身就构成侵权。那么学校下载了合法作品或侵权作

品后再上传到校园 VOD系统里供局域网的用户使用，这种下

载后的二次传播行为是否侵权？可否因为其受众人群为学生和

教职工因而可以以“教学科研的目的”构成对著作权的限制的

情形？学校这种非营利地向有限的局域网用户传播的行为是否

构成侵犯著作权人的信息网络传播权？

2.是否符合侵犯信息网络传播权的要件

解决以上问题首先应当明确信息网络传播权的内涵，信息

网络传播权是指以有线或者无线方式向公众提供作品、表演或

者录音录像制品，使公众可以在其个人选定的时间和地点获得

作品、表演或者录音录像制品的权利。该定义的三个要件即是：

“公众”、“个人选定的时间”、“个人选定的地点”。③网络分为局

域网和广域网，局域网（Local Area Network），简称 LAN，是指在

某一区域内由多台计算机互联成的计算机组。“某一区域”指的

是同一办公室、同一建筑物、同一公司和同一学校等，一般是方

圆几千米以内。④广域网（Wide Area Network），简称 WAN，是一

种跨越大的、地域性的计算机网络的集合。通常跨越省、市，甚

至一个国家。广域网包括大大小小不同的子网，子网可以是局

域网，也可以是小型的广域网。而我们一般意义上的网络指狭

义上的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广域网，即 Internet（因特网）。⑤

校园 VOD 点播系统只有该校园局域网的用户可以进入，

因此该局域网与一般意义上的网络的定义是有区别的。但是，

从广义上讲局域网也是网络的一种，只是其涉及的范围相对广

域网而言小并且用户数量有限，两台计算机可以构成一个局域

网，上千台计算机也可以构成一个局域网。⑥如果 VOD点播系

统只在几十台电脑间的局域网使用，那么情理上应该不能算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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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公众”传播，但是如果版权作品、制品是在数万台电脑构成

的局域网间，受众人数达到数万人，这时即使该网络不对全体

外界开放，这种传播已经能被看作向公众传播。一方面，随着电

脑的不断普及和人们经济水平的提高，对于当代大学生来说，

电脑已成为学校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就笔者所在学校而

言，接入校局域网的计算机已超过一万台，使用人数超过三万。
笔者还想指出“公众”这一定义的衡量本身没有具体的确定的

标准，但是就人们对“公众”的一般理解而言，几万人次学生和

教职员工这一庞大的群体足以构成了一个特定的公众。另一方

面，这种数万用户使用侵权作品、录音录像制品客观上对著作

权人造成经济上的损失。我校 VOD点播系统中的许多电影、电
视和综艺节目的点击率少则上百次，多则十几万次。这种传播

的客观存在可以使学生和教职员工不必花费金钱去购买正版

音像制品，不必进电影院观看电影。而当代大学生正是这类产

品的庞大而旺盛的消费群体之一。显而易见，学校上传各种作

品、录音录像制品到 VOD点播系统，其侵犯行为的后果就是给

出版商、唱片公司、电影公司等各类著作权人造成了不可估量

的经济损失。这种人为的损害结果必然存在客观的侵权主体，

侵权主体也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
另外，关于“选定的时间和地点”这一要件，笔者认为在学

校内学生和教职员工可以在选定的时间和地点任意进入 VOD
点播系统，虽然受到一定地域的限制，但是“选定的时间和地

点”这一条件是为强调侵权作品、制品传播的广泛性和公众接

触的便捷容易。而在校园内，学生和教职工可以在任何的时间

和地点进入校园网，其受众人群的广泛、访问便捷和容易足以

满足“选定的时间和地点”这一要件的内涵。
综上所述，VOD 点播系统上传的内容第三类———系统管

理者学校上传的自网络下载的各类电影、电视剧、电视节目、
MTV、歌曲等作品、录音录像制品客观上构成侵犯著作权人的

信息网络传播权。正如有学者指出“行为人将作品权利人的作

品上载到网站的行为，直接指向的是作品权利人的信息网络传

播权;行为人将作品权利人在网上的作品上载到其他网站的行

为，也是直接指向了作品权利人的信息网络传播权”。⑦但是，

我国著作权法也设计了限制著作权的制度，学校 VOD 系统是

否符合此类情况，是否可以免责？

3. 著作权的限制制度的运用问题

著作权法在保护作者及其他著作权人和传播者利益同时，

还必须兼顾社会公共利益，防止权利滥用而妨碍和束缚科学技

术的进步和文化的繁荣。⑧著作权限制又叫版权限制。所谓版

权限制，是指基于作品创作的社会属性，为了平衡版权人、作品

传播者和社会公众之间的版权利益关系，法律规定版权人在享

有权利的同时，须对社会履行一定的义务，即版权人在行使权

利时应当允许社会公众在法定的条件下使用其作品的制度。⑨

因此著作权法的中“合理使用”、“法定许可”和“强制许可”制度

构成了对著作权的限制，这种限制是指对部分财产权的限制。
凡属此三类情况，不构成侵犯著作权。我国《著作权法》第 22
条，“合理使用”制度中的第六项规定：为学校课堂教学或者科

学研究，翻译或者少量复制已经发表的作品，供教学或者科研

人员使用，但不得出版发行。那么，在本文关注的高校 VOD 点

播系统的使用人群为学生和教职员工，而且 VOD点播系统中

不乏教育、教学等材料，如教师课件、各种知识类的节目（如“探

索”、“百家讲坛”）、英语听力材料等。这些作品或制品中，如果

是学校通过合法渠道得到，如学校购买知识类节目、英语学习

材料等，即使在通过 VOD点播系统在校园网内得到传播，学校

是否可以以《著作权法》中的“法定许可”为依据，主张自己对

VOD 点播系统中所有作品都称不构成侵权？答案是否定的。
“合理使用”制度中的第六项的规定，有三个要件：第一，目的是

“为学校课堂教学或科学研究”；第二，行为是“翻译或者少量复

制”；第三，使用人群是“教学或科研人员”。高校 VOD点播系统

并不是在课堂教学中使用，它是在平时学校生活或工作中，学

生或教职员工在学校内任意时间可以随意使用，而不是仅限于

课堂内或科研时，且多以个人学习或娱乐为目的，这就可以解

释为任何高校的 VOD系统内绝大部分是以娱乐为内容的影视

作品。另一方面“网络传播”不是翻译也不是少量复制，是通过

网络这个媒介大量传播作品。最后，VOD点播系统的使用人群

虽然是学生和教职员工，他们访问 VOD点播系统时的身份并

非局限教学或科研人员，而是普通人。因此，学校不可以援用

“合理使用”制度推卸责任。
4. 结论

综上所述，第三类中学校下载的无论是合法作品或是侵权

作品后再上传到校园 VOD点播系统里供局域网的用户使用的

行为都侵犯了著作权人的信息网络传播权，应该承担相应的责

任，对于下载的作品本身是否是侵权不影响学校的责任成立问

题。这一行为可以通过《著作权法》和《信息网络传播条例》来规

范。在这里系统管理者学校就是《信息网络传播条例》所称的网

络服务提供者，根据《著作权法》第 47 条第（1）项规定，“未经著

作权人许可，复制、发行、表演、放映、广播、汇编、通过信息网络

向公众传播其作品的”侵权人“应当根据情况，承担停止侵害、
消除影响、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

（四）学校购买的教学作品、制品的著作权问题

第四类内容，学校自行购买的教学录像等与教学有关的节

目如果上传到 VOD点播系统中，学校也构成侵犯著作权人信

息网络传播权，因为这种行为不符合上一部分论述的三个要件

中的目的要件和行为要件。但是笔者认为，大学教学方式与高

中、初中教学方式不同。大学生的学习方式已不限于课堂内容，

更多的时候是脱离课堂，是学生课外的自主学习。而高中、初中

学生的学习则绝大部分是在课堂内通过听取教师授课内容来

完成的。学校购买的教学录像等与教学有关的节目其本身的目

的就是为了学生学习之用，使学生受益，但是由于课堂授课时

间以及教学设备的限制使得学生不能在课堂获取教学录像等

与教学有关的节目所传播的知识。而 VOD点播系统提供了一

个很好的平台，使得学生在课余自主学习时能拓展更多的知

识，弥补课堂教学的缺陷。因此，在此要追究学校的责任就有一

些牵强。

三、展望

以上就是笔者对高校 VOD 视频点播系统内容的四类作

品、制品分别作出的分析和结论。我国对知识产权保护的不断

重视以及知识产权立法的不断丰富和完善。网络的发展增加了

作品的传播途径和使用方式，同时，也给传统的著作权保护制

度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和挑战。正如对信息网络传播权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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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严格遵照宪法、党章中对思想政治教育的有关规定和要

求，进一步将思想政治教育的地位、作用、原则、工作规范等以

法律、法规和制度的形式确定下来，并结合本部门、本单位实际

情况和工作性质，制定出具体的实施细则，推进思想政治教育

工作的法治化、制度化和规范化。另一方面，在办公室工作人员

中进行遵守宪法和法律的教育，普及法律常识，增强民主法制

观念，依法办事，依法律己，实现思想政治教育同法制建设紧密

结合，同步推进，约束和制止不文明行为，使思想政治教育由虚

变实，有章可循。
第三，发挥舆论监督和道德制约的作用，鼓励先进、鞭策

落后、树立正气、惩恶扬善、扶正压邪。大力弘扬理论联系实际

的作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改革创新；摒弃因循守旧、不思进

取和弄虚作假、虚报浮夸、搞形式主义。大力提倡密切联系群众

的作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反对官僚主义、享乐主义、个人

主义。大力发扬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作风，敢于同各种不良现象

作坚决的斗争，勇于改正缺点和错误；批评不讲原则、不分是非

的好人主义。大力提倡艰苦奋斗的作风，艰苦创业，勤俭节约；

禁止挥霍浪费、讲排场、比阔气等庸俗作风。大力树立廉洁勤

政，立党为公，高效务实的作风；揭露敷衍塞责，玩忽职守和以

权谋私、权钱交易等消极腐败现象。大力表彰改革开放和现代

化建设中涌现的先进集体、先进人物的思想和事迹，在全社会

形成崇尚先进、学习先进的良好风气，为思想政治教育创造有

利的社会舆论环境。

三、结束语

加强办公室工作人员的思想教育工作是保持我党的先进

性和活力的重要保障，因此，在思想教育中，要树立全心全意为

人民服务的宗旨，结合实践工作情况出发，加强党的思想领导

地位，从而克服工作上的困难，为社会服务大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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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薛碧英（1957—），女，湖南洞口人，湖南怀化广播电视大学

馆员，从事统计办公室工作。

些前瞻性领域的立法要跟上时代脚步。⑩法律必须具有足够的

弹性和前瞻性，一旦法律限定了传播权所指向的技术，即便是

最先进的技术也难免限于僵化。另一方面，我国对知识产权保

护的广度、深度和力度也应不断地加强，对侵权行为的打击力

度也会加强，高校、国家机关、各企业内部 VOD 视频点播系统

等这些未曾触及但侵犯知识产权的行为确实存在的地方也会

逐渐进入知识产权保护的视野。只有这样的侵权行为不断得到

纠正，著作权的人利益得到法律保护，我国的知识产权保护才

能不断发展。

[注释]

①吴广智：《VOD 视频点播核心技术研究》，中山大学学报，2006
年第 26 卷第 2 期。

②《信 息 网 络 传 播 权 保 护 条 例》解 读 ：http:/ / www.law- lib.
com/ hzsf/ lw_view.asp?no=7529 2009 年 8 月 17 日访问。

③④⑤百度百科：http:/ / baike.baidu.com/ view/ 788.htm 2009 年 8
月 15 日访问。

⑥赵兴宏，毛牧然：《网络著作权问题研究》，东北大学出版社，

2003. 9
⑦吴汉东：《知识产权法》，法律出版社，第二版，第 107 页。
⑧刘德良：《论互联网上的版权限制》，《知识产权》，2002 年第 2 期

⑨薛虹：《网络时代的知识产权法》，法律出版社，2000 年 7 月第一

版，第 8 页。
⑩郑成思：《知识产权法论》，法律出版社，199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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